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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依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系(所)各置系主任（所長）一人，應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任期

三年，得連任一次。 

系主任（所長）第一任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於系(所)務會議表示是否續任

之意願，如決定續任時，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專任教師五人以上之系（所）主管續任，經各該系（所）專任教師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當事人迴避），報請校長續聘之。 

二、專任教師四人以下之系（所）由各該系(所)組成續任委員會，置委

員七人組成，其中四位委員為各該系(所)專任教師、其學院院長及

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不足之委員由系(所)務會議推舉學院內或參

加該系（所）務會議之合聘教師共同組成，經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報請校長續聘之。 

三、未達續任同意人數時，則應公告徵求校內具相關專長之教師參加遴

選，並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系主任(所長)如無續任意願，經系（所）務會議同意並經簽奉校長核定，

應於任期屆滿二個月前辦理遴選。 

第三條 系（所）主管任期中除辭兼外，應經各該系（所）專任教師三分之一以

上連署提案送系（所）務會議審議，經系（所）務會議代表總數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報請校長核定後免兼。 

系（所）主管任期尚未屆滿因故出缺時，應於出缺一個月內辦理遴選。 

如涉及任期完整性者，得由遴選之新主管先行代理至當學年度止，代理

期間不列入任期計算。 

第四條 專任教師五人以上之系（所）主管遴選，由各該系（所）專任教師遴選

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二至三人，報請校長遴聘之。 

專任教師四人以下之系（所）由各該系（所）組成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七人，其中四位委員為各該系（所）專任教師、其學院院長及教務長為



當然委員，不足之委員由系（所）務會議推舉學院內或參加該系（所）

務會議之合聘教師共同組成。遴選副教授以上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二

至三人，報請校長遴聘之。 

如系所遴選出之人數未達二人時，校長得視校務需要，就本校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中擇聘之。 

新設系(所)之首任主管，由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擇聘之。 

系（所）報請校長遴聘人選時，須檢附遴選公告、當事人同意任職意願

書、系（所）業務發展理念等相關資料，以為遴聘之參據。 

第五條 系（所）主管之聘任或到任因故延宕，由該系（所）報請校長指派副教

授以上專任教師代理主管，惟代理期間最長以一年為限。 

系（所）主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代理依前項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已逾所剩任期者，應予辭兼。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系(所、中心)主管遴選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專任教師五人以上之

系（所）主管遴選，由各該系

（所）專任教師遴選副教授

以上專任教師二至三人，報

請校長遴聘之。 

專任教師四人以下之系

（所）由各該系(所)組成遴

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其

中四位委員為各該系(所)

專任教師、其學院院長及教

務長為當然委員，不足之委

員由系(所)務會議推舉學

院內或參加該系（所）務會

議之合聘教師共同組成。遴

選副教授以上具相關專長之

專任教師二至三人，報請校

長遴聘之。 

如系所遴選出之人數未

達二人時，校長得視校務需

要，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

教師中擇聘之。 

新設系(所)之首任主

管，由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中擇聘之。 

系(所)報請校長遴聘人

選時，須檢附遴選公告、當事

人同意任職意願書、系(所)

業務發展理念等相關資料，

以為遴聘之參據。 

第四條 專任教師五人以上之

系（所）主管遴選，由各該系

（所）專任教師遴選副教授

以上專任教師二至三人，報

請校長遴聘之。 

專任教師四人以下之系（所）由

各該系(所)組成遴選委員

會，置委員七人，其中四位

委員為各該系(所)專任教

師、其學院院長及教務長為

當然委員，不足之委員由系

(所)務會議推舉學院內或

參加該系（所）務會議之合

聘教師共同組成。遴選副教

授以上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教

師二至三人，報請校長遴聘

之；如選出之人數未達二人

時，校長得視校務需要，就本

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擇

聘之。 

新設系 (所)之首任主

管，由校長就本校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中擇聘之。 

系(所)報請校長遴聘人

選時，須檢附遴選公告、當事

人同意任職意願書、系(所)

業務發展理念等相關資料，

以為遴聘之參據。 

一、按本條立法原意及現行

實務作業程序，無論專任

教師是否達五人，如系所

遴選出之人數未達二人

時，校長均得視校務需

要，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中擇聘之。 

二、為語意清晰，使系(所)作

業時有法可循，將「如系

所遴選出之人數未達二

人時，校長均得視校務需

要，就本校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中擇聘之。」分項

條列，並說明其適用情況

為系所遴選出之人數未

達二人時，以茲明確。 

第五條 系（所）主管之

聘任或到任因故延宕，由該

系（所）報請校長指派副教授

以上專任教師代理主管，惟

代理期間最長以一年為限。 

第五條 系（所）主管之

聘任或到任因故延宕，由該

系（所）簽請校長指派副教授

以上專任教師代理主管，惟

代理期間最長以一年為限。 

依113年10月15日本校113學

年度教師資格審查認可作業

推動小組第1次會議決議，酌

作文字修正，俾使各項法規體

例一致。 

 


